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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公開法制訂與傳播途徑

　　　進入到 21世紀，資訊的產生與傳播已
　　　達到倍數的成長，透過網際網路的連

接，資訊的流通已達到無國界的境界。在這

資訊泛濫的時代，民眾知的權利逐漸被保障

與重視。政府機關既是為民服務的單位，其

施政的成果與相關資訊理應提供全民查檢與

利用。政府資訊公開的程度已成為進步國家

的指標之一。

我國制訂「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歷程

　我國制訂「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發展，源

自於行政院研考會在民國 7 4 年由翁岳生主
持（注 1）、 77年由趙榮耀、黃台陽主持（注
2）、 85年由葉俊榮主持（注 3）與「政府資
訊公開制度」之相關研究。 81年，行政院指
示法務部研議「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制訂。

8 2 年法務部建請行政院制訂政府資訊公開
法。其後，經由多位立法委員公開呼籲制訂

政府資訊公開法。終於在 88年 4月 29日，由
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注 4）
　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主要的目的有 3項：
1.實現公開政府之理念, 使人民有充分資訊以
監督政府施政；

2.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人民知的權利包括有
三項權利：（注 5）
（1）知政權：人民依法享有知道政府機關

的活動與相關資訊的權利。

（2）社會知情權：人民依法有權知道其所
感興趣的各種社會現象與事務。

（3）個人訊息知情權：人民依法享有瞭解
與其本人有關的各方面資訊的權利。

3.促進資訊流通，增強國家競爭力。（注 6）
　時隔 3年後，民國 91年 9月 4日，行政院
通過「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未來中央

與地方機關，除法律另有規範外，都應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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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政府資訊，各主管機關也必須在資訊完

成後 3個月內提報目錄。根據該草案，資訊
公開分為政府主動公開與人民申請的被動公

開。其中，政府單位涵蓋中央與地方機關，

包括五院以及總統府、國安局等皆有公開資

訊的義務。但政府資訊公開也有若干限制，

除已送立法院審議的「國家機密法」（草案）

等法規的相關秘密事項，若有礙犯罪、偵

察、追訴、執行者；涉及考試、鑑定等有 影
響公平性之虞的資料；對外契約中有妨害當

事人利益事項；以及牽涉個人隱私等事項

者，皆不在政府資訊公開的範圍內。（注 7）
其他與政府資訊公開有關的法律

　除了「政府資訊公開法」應將政府機關的

資訊公開給民眾利用之外，其他相 關的法律
包括：行政程序法、檔案法、國家機密法

（草案）等，分述如下：

（一）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七節的第四十四條至

第四十七條規定「資訊公開」，主要指人民

或團體有權獲得政府紀錄與資訊的權利，政

府有權要求資訊予以公開之義務的一種制

度。此一規定的功能包括：1 .實現人民知的
權利；2.作為制裁違法的工具；3.促進政治參
與及溝通；4.發揮監督政府的效果。（注 8）
（二）檔案法

　民國 88年 12月 15日經總統公布的「檔案
法」與政府資訊公開也有密切關連。由於檔

案大都係政府機關在執行業務過程所產生的

公文書，因而與政府資訊公開有密切的關

係。該法第三章應用第十七條載明：「申請

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為之，各機關非有法律依據不得拒絕。」第

十九條規定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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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申請人。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檔案至

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其有特殊情形

者，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期限。」

　由上述的條文可知，檔案法對於由政府機

關所產生的檔案之公開應用有明文規定，並

明定最遲開放的時限，如何申請應用，以及

不接受的原因都有詳細的規定，以保障民眾

可以公開使用政府產生檔案之權利。

（三）國家機密法（草案）

　如上所述，政府資訊公開法對於涉及國家

機密的範圍，另訂有「國家機密法」（草

案），以防範國家機密外洩的問題。此草案

已送立法院審議中。

　公共圖書館是政府公開資訊傳播的的最佳

途徑由上述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目的可知，主

要目的是讓人民有充分的資訊，以監督政府

的施政、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促進資訊流通

利用。由這三項目的可知都與資訊的公開與

利用有密切的關係，而資訊的公開傳播與圖

書館，尤其公共圖書館更是與民眾有密切的

關係。因而，公共圖書館與政府資訊自由化

兩者之間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除了已公開出版的政府出版品較易於掌握

外，其他未出版的各級政府機關的資訊，除

了上述除外條件外，也應該公開民眾查檢與

利用。由於政府機關上自總統府、五院、中

央機關、院轄市、各縣市政府、各鄉鎮市

等,  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若任由民眾逐一
查閱相關政府機關的資訊，並不便於民眾的

利用。除了相關單位如行政院研考會的政府

出版品管理處設有相關的網站，可供民眾使

用外，公共圖書館將是民眾查檢政府資訊的

最佳場所。公共圖書館的功能包括資訊的蒐

集、組織整理、提供使用的功能，如將「政

府資訊公開法」（草案）所涵蓋的政府資訊主

動提供給公共圖書館，對於民眾查檢政府公

開資訊將是最為便捷的方式。

　如能透過已設立在各縣市、各鄉鎮的公共

圖書館體系，將是推展政府公開資訊的最佳

管道。目前在中央設有國家圖書館，在院轄

市設有臺北市、高雄市立圖書館，在各縣市

設有縣（市）立文化局的圖書館、在各鄉鎮

設有鄉鎮圖書館。在公共圖書館的體系方

面，從中央到地方十分完整。「政府資訊公

開法」（草案）如通過後，應配合公共圖書館

體系，推廣與鼓勵民眾透過當地的公共圖書

館，使用政府公開的資訊。

結語

　政府資訊具有權威性、法律性、歷史性等

特質，是一般民眾參考、學者研究所必備的

一種特殊類型的資訊。由於政府資訊係由政

府機關所產生，除非與國家機密、個人隱私

有關外，理應公開予民眾利用，以使政府執

政能夠公開化與透明化。

　先進國家對於政府資訊公開大都予以立

法，督促政府機關資訊能夠便利民眾取得，

不得任意設限。我國對於陽光法案之一的

「政府資訊公開法」（草案）已歷經多年的研

擬，並經行政院審查通過，再送到立法院

審查。預期這項重要的民生法案將在近期

內順利通過。圖書館是各類資訊典藏與傳

播的重要單位，尤其是公共圖書館更與一

般民眾息息相關。政府資訊如能透過遍佈

全國各地的公共圖書館體系予以傳播，主

動提供民眾查檢與利用，將是最佳的政府

資訊傳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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